
以下案例均来源于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官网： 

 

案例一：“山寨”合法机构网站 

案情摘要 1： 

张某在某财经网站发现一栏消息,标题是“揭幕明日即将拉升的股票”,点

击一看,是国内非常著名的一家证券公司的网站,网站顶部写着“公司经过中国

证监会批准”,并有电子版的批准证书。网站内容主要有“强力个股推荐”、“精

确市场预测”、“实战业绩”、“涨停板股票服务”。张某拨打了网站底部显示

的手机号码,业务员陈某说公司实力很强,有专人研究分析股票,近期几只大牛股

都抓住了。于是张某心动不已,按要求向一个户名为“陈某”个人账户缴纳了一

个季度的服务费 4380 元,对方也传真了一份已盖章的服务合同,并口头保证 15

个交易日获利 120%,总获利不低于 360%。但此后,按公司推荐的股票操作,却只跌

不涨,一周以后张某后悔,想讨回服务费,但发现再也无法联系到陈某,公司的电

话也无人接听。 

案情摘要 2： 

警惕假冒合法证券公司开设山寨网站提供非法投资咨询。张女士在浏览网页

时，电脑出现标题为《明日重大利好消息出台敬请关注》的弹窗，点击一看，是

自称某证券公司的官网，网页写着“公司经过证监会批准”，并贴有资质证书的

图片。网站内容包含“强力个股推荐”、“涨停板股票服务”等。张女士拨打了

网页中的手机号码，并按要求向业务员陈某个人账户缴纳了荐股服务费 4380元。

然而，张女士按照业务员推荐的股票操作，却只跌不涨，张女士发现受骗后，陈

某手机已停机。不法分子假冒合法证券公司开设山寨网站，网址大多为数字与英

文组合，或采用与合法证券公司相似的域名。为诱骗投资者上当，网站还声称经

过监管部门批准，甚至刊登虚假的资质证书。在此需要提醒投资者，合法证券投



资咨询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一般要与客户签订书面服务合同，通过公司账户收取咨

询服务费，对于不能提供书面服务合同或合同要件不齐备的咨询服务，以及要求

将钱打入个人银行账户的证券咨询活动，投资者要格外小心。 

风险提示： 

不法分子常常利用网络平台假冒合法证券公司设立山寨网站和冒牌机构,企

图鱼目混珠,混淆视听。为诱骗投资者上当,不法分子还声称公司经过证券监督管

理部门的批准,有的甚至刊登虚假的资质证书。在收取投资者服务费时,往往要求

投资者将款项汇到个人银行账户中。合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一般要

与客户签订书面服务合同,对于那些不能提供书面服务合同或合同要件不齐备的

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投资者务必高度警惕。同时,合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一般通过

公司专用收款账户收取咨询服务费,对于那些要求将钱打入个人银行账户的证券

咨询活动,投资者更要格外小心。此外，实践中还有不法分子假冒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名义,以弥补投资者亏损为名进行诈骗，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 

 

案例二：轻信“牛股师”，损失惨重 

案情摘要： 

赵某自封资深的“牛股师”、“私募王牌操盘手”，宣称曾在多家知名证券

公司工作，在多家网站博客张贴股票账户截图炫耀其操作的股票均有盈利，并自

我吹嘘其通过内部渠道获取翻倍牛股的投资信息，以诱导投资者与其联系。赵某

招兵买马，指示员工通过 QQ 群、手机短信、售卖股票软件等方式指导投资者买

卖股票，以“指导费、咨询费、服务费、会费”等名义收取投资者 800 余万元，

投资者亏损严重。 

2013 年 5 月，投资者向当地证监局举报，该局联合公安机关对赵某非法经

营案进行了查处。 



风险提示： 

随着股市火爆的情况下，非法证券咨询又开始改头换面，以 QQ群、微信群、

手机短信、股票软件等形式群发股票买卖信息，并信誓旦旦承诺包赚不赔。投资

者一定要擦亮眼睛，通过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核实公司及人员是否有证券投资

咨询资格、核实公司地址是否真实、收款账户是否是公司账户等方式增强识别能

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三：非法基金疯狂敛财 

案情摘要： 

胡某某、张某夫妻二人，顶着“2008 和谐中国十大年度人物”、“2008 中

华十大财智人物”和“上海市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会执行委员”等光环，打着香

港某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旗号，以“全球投资、复利增长”等噱头，通过理财博

览会、许以高额回报等手段在全国 30多个省市大肆招募投资者，销售所谓的“复

利产品”——XX 环球基金，先后与 844 位客户签订合同，将所收客户资金用于

大陆、香港等地的证券、期货投资，涉及金额 1.27亿元，造成大部分本金亏损。

当地证监局在查清上述违法事实后，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风险提示： 

一个没有相关资质的所谓香港公司，虚构新型复利产品，编制诸多美丽光环，

骗取全国近千名投资者的信任，获取令人咋舌的非法所得。犯罪分子最终受到法

律的制裁，投资者应以该案为警钟，自觉抵制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的诱惑，正确

识别非法证券活动，努力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案例四：“神奇”软件藏陷阱 

案情摘要： 



“××软件是我们公司汇集国内金融、科技精英，投入巨资开发的高科技产

品，可以第一时间实时跟踪国内全部股票走势，并自动发出买卖点信号，操作简

单，选股精准。不但如此，用户还可以享受资深投资顾问一对一的服务，很多客

户都已获利不菲。” 

2008 年上半年，投资者朱某在浏览网站时，发现了成都某网络科技公司上

述关于“某股票资讯终端”的产品宣传。通过进一步接触，朱某了解到，公司软

件按股票走势准确度和售后一对一咨询服务内容不同划分为若干等级，其中“绝

密计划”等级收费逾十万，由公司“王牌投资总监”亲自指导操作。在“神奇”

的“高科技软件”光环下，在公司“轰炸式”营销攻势下，在公司“贴心”服务

的承诺下，朱某动摇了，交费 11万余元，成为了该公司的软件用户。 

此后，朱某拿到的软件却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账户经所谓的“王牌投资总

监”实盘指导后甚至出现了严重亏损。公司当初信誓旦旦的收益承诺，事后看来

只不过是打着神奇高科技软件旗号的又一起非法证券活动。 

风险提示： 

经查实，该公司的炒股软件，不过是在现有行情软件基础上简单改动的粗制

滥造品。公司明里以销售软件为名，实质却是未经证监会许可，非法从事证券投

资咨询活动。最终公司的非法行为被依法取缔，并由证券监管部门移送公安机关

处理。 

 

案例五：“海外上市”骗局 

案情摘要： 

2006 年 2 月，某证券公司营业部“客户服务中心”正式对外营业，在这里

的人自称某大型投资公司的经纪人团队。一天，“客户服务中心”业务员告诉该

营业部股民苏某，“四川某公司即将在美国上市，现有部分原始股正在转让，届



时将有 10 倍收益”，投资者购买后，公司还会给投资者出具股票托管卡，保证

风险无虞。在几位业务员的极力鼓动下，舒某把自己多年的积蓄统统拿了出来交

给这几位经纪人，并现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办理了过户手续。 

几天后，舒某前去询问公司海外上市事宜时，这个“客户服务中心”已经人

去楼空了，而证券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却称该服务中心与其无任何关系。舒某这才

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风险提示： 

从这一案例来看，不法分子利用投资者相关法制知识欠缺的弱点，通过虚假

宣传、虚构材料，向社会公众销售未上市公司所谓原始股。根据法律规定，未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未上市公司原始股在我国境内不得面向社会公众公开销售或者

致使股东累计超过 200人；凡在我国境内从事代理销售股票等证券经营活动都需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未经核准的均属非法证券经营行为。所以投资者在买入股票

之前，可登录中国证监会网站或致电当地证券监管部门，查询相关公司是否具有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以防上当受骗。 

 

案例六：层层设套，摆下连环计 

案情摘要： 

在营销人员的不断鼓吹下，于某缴纳 5000 元成为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会

员。但是在接下来三个月中，“高老师”推荐的股票均处于亏损被套的状态，让

于先生非常气愤。因此于某将股票亏损情况进行了投诉，对方称所推荐的股票都

是涨停股票，对亏损的情况一定会彻查清楚。两天后，于某接到自称为“白总监”

的电话，称为了弥补于某的损失,公司现推出一项“秘密”行动，准备联合几家

机构拉升几只股票，参与其中的投资者可以获取巨大利益。鉴于前期余某的损失，

公司以优惠的价格将于某升级为高级会员，只要再缴纳 18000 元就能享受到



38868元高级会员的待遇,由其亲自指导炒股，保证能获取 50%以上的收益，并要

求余某保密，“白总监”信誓旦旦，再次骗取了于某的信任。在于某又给该公司

汇去了 18000 元后，“白总监”也人间蒸发，杳无音信了。于某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被一骗再骗，中了非法投资咨询机构的设计的连环计。 

风险提示： 

在这个案例中不法分子推荐股票造成投资者亏损后，利用投资者已处于亏损

的尴尬局面，采取各种“话术”蛊惑投资者参加更高级别的会员组，缴纳更多的

“会员费”，造成投资者亏损越来越大。 

 

案例七：“私募基金”的大忽悠 

案情摘要： 

投资者张某在家接到电话,对方称自己是国内知名私募基金公司，拥有大量

的内幕信息，具有超强的资金实力，能为其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张某经介绍

上网浏览了该公司网站,看见网站上公布了大量股票研究报告和行情分析,觉得

该公司非常专业,便同意接受该公司的咨询服务并缴纳了 8000元服务费。事实上

该公司只是个皮包公司,并不具有投资咨询资质,张某缴纳的服务费也打了水漂。 

风险提示： 

经过调查，许多所谓的专业机构无外乎就是租用一个几十平米的办公场所,

并雇用一些对证券市场一无所知的业务人员通过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对投资

者进行欺诈的“皮包”公司。假借“私募基金”名义就是最典型的一种形式。投

资者在参与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活动中,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盲目轻信所谓的

“专业机构”和“内幕消息”。接受投资咨询服务时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资格,明

确对方身份,选择合法机构和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 

 


